附件1
大连市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延缓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申请缓学时间
	

	申请缓学理由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由家长填写，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2
大连市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安排
	工作时限
	内容及要求

	3月1日～5月31日
	做好小学毕业生学区认定工作。根据学生家长房产证、户口簿及其实际居住地等情况，各小学认真做好小学毕业年级学生学区认定工作 (学校同时在大连市电子学籍系统做好学区认定网上操作)，认定结果书面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和家长。

	5月31日前
	   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安排。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部署当年招生入学工作，向社会公示县域内小升初具体安排、学区划分、招生计划、程序时间、招生结果以及招生咨询方式、监督举报电话等。

	5月25日～5月31日前
	做好小升初政策宣传。1.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专干小升初政策培训。2.召开小学毕业生家长会。向每一位小学毕业生家长做好小升初政策宣传；做好“小六归口”工作，向家长告知招生咨询电话、办理转回本学区手续的程序、时间、地点以及所需携带的各种证件等；做好家长会签到工作，对缺席家长要进行补课并做好相应记录；形成家长会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和签到记录要有班主任、学籍专干、主管领导、校长签字，存档四年。

	6月1日～6月15日
	做好“小六归口”工作。市内五区在统一的时间内，为小学毕业年级不在本学区就读的学生办理转回本学区学校的手续。在其他地区就读的学生可同时办理转回本学区学校的转学手续。

	6月17日～6月25日
	全市小学招生统一报名。小学入学报名时，学校指导家长依据相关证件认真填写教育部统一印制《学生基本信息表》，要求字体工整，字迹清晰，易于辨认。学校将学生家长填写并签字确认的《学生基本信息表》和户口簿学生一页复印件作为学籍档案，永久存档。

	7月15日前
	嘉汇、瑞格、嘉汇三中、十五中将招生名单上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后，由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将招生名单上报市教育局。

	7月20日前
	将小学新生录取情况通知家长。

	7月25日前
	  全市各小学将《学生基本信息表》中学生信息录入大连市学籍系统。

	7月25日
	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市内五区交换小学毕业生转回本学区学生的名单和相关学籍材料。

	7月25日前
	基本完成本地常住人口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工作。

	8月20日～9月1日
	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学生到初中学校报到，并履行交接手续。

	8月11日～9月10日
	在全国学籍系统做好初中招生操作，完成初一新生在全国学籍系统注册建籍工作。

	9月1日前
	小一、初一电脑分班操作。（国网初中分班操作可9月10日前）

	9月1日～9月10日
	做好小一新生注册建籍工作。1.各小学统一召开小一新生家长会，向家长做好采集学生信息重要性的宣传，将《学生基本信息表》从大连市学籍系统打印发放给每一位学生家长，让家长核实表中已经填写的学生信息是否正确。重要身份信息变更的，须提交学生身份证件佐证。学校将学生家长签字确认的《学生基本信息表》以及相关佐证材料作为学籍档案永久存档。2.学校在大连市学籍系统完成学生信息修改后，把全部学生基本信息从大连市学籍系统导入全国学籍系统，完成小一新生在全国学籍系统注册建籍工作。3.对非一年级无籍在校生的注册建籍参考上述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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